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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拾、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拾、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依據「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十三條：依第六條至第十二條規定給予獎

勵後之建築容積，及其他為促進都市更新事業之辦理，經地方主管機關報中央主管機

關核准給予獎勵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一點五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

基地零點三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 

 

依據「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第十三點：依本基準第四點至第

十二點規定給予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一點五倍之法定容積或各

該建築基地零點三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 

 

另依「變更新店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分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之規定「建築基地符合前述各項獎勵條件，得同時適用之，且除本要點第八點規定得

獎勵面積外，其餘各項獎勵面積之總和，不得超過基地面積乘以容積率之百分之五十；

惟距捷運車站用地周邊五百公尺內之建築基地，其獎勵面積之總和，不得超過基地面

積乘以容積率之一倍。 

 

故本更新單元可適用基準第四點至第十二點規定之都市更新獎勵容積總和，不得

超過基地法定基準容積乘以一點五倍，約為 24,409.49 ㎡。 

更新基地法定基準容積  ＝(3,536.27 ㎡ × 440％＋237.80 ㎡ × 300％) 

                      ＝16,272.99 ㎡ 

 

都市更新獎勵容積之總和＝基地法定基準容積 × 1.5 

＝(3,536.27 ㎡ × 440％＋237.80 ㎡ × 300％) × 1.5 

＝16,272.99 ㎡ × 1.5 

＝24,409.49 ㎡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上限值＝基地法定基準容積 × 0.5 

＝16,272.99 ㎡ × 0.5 

＝8,136.50 ㎡ 

 

 

依據「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本案擬申請獎勵容積項目如下： 

●二、申請公益設施之容積獎勵者 

（一）更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 

（二）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 

●五、申請更新單元之整體規劃設計對於都市環境品質、無障礙環境、都市景觀、都市

防災、都市生態具有正面貢獻，或採智慧型建築設計，其標準高於都市計畫、消

防、建築及相關法令規定之容積獎勵者 

（一）A1：設計建蔽率 

（四）A4：夜間照明 

（六）A6：開挖率 

●九、規模獎勵（經政府機關取得所有權並開闢完成之計畫道路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之

面積，不得計入更新單元規模） 

（一）A2：更新規模達三千平方公尺 

●十、處理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本案基準第二點至第三點獎勵容積（小計(1)至小計(2)）合計為 1,989.72 ㎡，為

法定基準容積 12.23％。基準第四點至第十二點獎勵容積（小計(3)至小計(9)）合計為

4,016.19 ㎡＜8,136.50 ㎡，為法定基準容積 24.68％＜50％。 

 

另本案擬申請其他獎勵項目中之開放空間，其獎勵面積為 1,552.21 ㎡，約為法定

容積之 9.54％，詳見表 10-1。 

 

總計獎勵後總允建建築容積＝都市更新獎勵後允建建築容積＋開放空間獎勵建築容積 

＝22,278.90 ㎡＋1,552.21 ㎡ 

＝23,831.11 ㎡（法定基準容積 1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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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拾、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獎勵項目 細項  獎勵面積(㎡) 基準容積比率(%)

   16,272.99 100.00%

（一）更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1,081.69㎡不計入

容積，基準容積比率(%)＝6.65%)
  

（二）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904.81㎡不計入容

積，基準容積比率(%)＝5.56%)
    1,989.72 12.23%

小計(1)     1,989.72 12.23%

（一）協助開闢更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者

（二）提供公共設施管理維護費或捐贈經費   

小計(2) 0.00 0%

    1,989.72 12.23%

四、申請保存維護更新單元範圍內具歷史性、紀念性、

藝術價值建築物容積獎勵
小計(3)  -

（一）A1：設計建蔽率       488.19 3.00%

（二）A2：立體綠化   

（三）A3：增設機車停車位

（四）A4：夜間照明       488.19 3.00%

（五）A5：建物配置

（六）A6：開挖率     1,627.30 10.00%

（七）A7：基地內留設通路   

小計(4)     2,603.68 16.00%

（一）基地配置自建築線起退縮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者   

（二）空地集中留設

小計(5)   

七、綠建築   

八、時程獎勵

 小計(6)   

（一）A1：完整計畫街廓

（一）A2：更新規模達三千平方公尺     1,318.11 8.10%

（一）A3：其他

小計(7)     1,318.11 8.10%

十、處理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94.40 0.58%

十一、多數權利人分配未達平均居住樓地板面積水準

 小計(8)        94.40 0.58%

（一）創意建築   

（二）經本府判定為危險建築物   

（三）合法四層樓以上之建築物   

（四）提供設施供公眾使用者   

小計(9)   

4,016.19 24.68%

    8,136.50 50.00%

    6,005.91 36.91%

   22,278.90 136.91%

開放空間     1,552.21 9.54%

容積移轉   

停車獎勵

   23,831.11 146.45%

五、申請更新單元之整體規劃設計對於都市環境品質、

無障礙環境、都市景觀、都市防災、都市生態具有正面

貢獻，或採智慧型建築設計，其標準高於都市計畫、消

防、建築及相關法令規定之容積獎勵者

十二、為促進都市更新事業之辦理，經地方主管機關報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容積獎勵試算表

二、申請公益設施之容積獎勵者

三、申請協助開闢或管理維護更新單元週邊公共設施，

或捐贈經費予本府都市更新基金之容積獎勵者

F0 法定基準容積

小計(1) ~(2)合計＝

小計(3)~(9)更新容積獎勵上限值(0.5 × F0)

小計(1)~(2)＋小計(3)~(9)總計＝

合計允建總容積樓地板面積＝都市更新允建樓地板面積＋其他獎勵容積＝

九、規模獎勵（經政府機關取得所有權並開闢完成之計

畫道路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之面積，不得計入更新單元

規模）

●其他獎勵容積

都市更新允建總樓地板面積＝F0 法定基準容積＋小計(1) ~(2)＋小計(3) ~(9)總計＝

六、配合都市發展特殊需要而留設大面積開放空間、人

行步道及騎樓之容積獎勵者，應符合下列規定，其獎勵

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三十為上限

小計(3)~(9)合計＝

表 10-1 容積獎勵試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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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拾、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管理機關 樓層 空間名稱 使用用途 室內面積 (㎡)

公益設施空間一 交誼空間 487.34

公益設施空間二 集會空間 36.40

公益設施空間三 休憩中心 287.47

公益設施空間四 視聽中心 140.49

公益設施空間五 健身中心 129.99

1,081.69

1,081.69 ÷ 16,272.99＝ 6.65%

二、（一）更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

3F

合計

不計入容積部份占基準容積比例

1F

全體區分所

有權人

本案擬申請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說明如下： 

一、●二、申請公益設施之容積獎勵者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第二點第二項規定：依本辦法第

四條規定，申請公益設施之容積獎勵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1. 係指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留設供社區作集會、休閒、文教或交誼等服務性公共空間，並應於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中訂定管理維護計畫，納入規約草約據以執行。 

2. 產權應登記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 

   大樓公益設施產權部份登記為所有住戶共同共有 

3. 屬建築技術規則第一百六十二條所定不計樓地板面積部份，不得列計本款。 

 

（一）更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其樓地板面積不予計算容積： 

本案設計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留設供社區作集會、休閒、文教或交誼等服務性公

共空間，其樓地板面積不予計算容積，包含一樓公益設施空間一: 487.34 ㎡、公益

設施空間二: 36.4 ㎡及三樓公益設施空間三: 287.47 ㎡、公益設施空間四:140.49

㎡、公益設施空間五: 129.99 ㎡，合計一及三層相關之公益設施空間面積為 1081.69

㎡，約為法定容積之 6.65％（詳表 10-2 及圖 10-1〜10-6），使用用途均為留設供社

區作集會、休閒、文教或交誼等社區公益設施，且產權登記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

同共有，檢討符合上述第 1、2 點規定且不屬於第 3 點之範圍。 

 

表 10-2 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面積表 

 

 

 

 

 

（二）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 
1. 係指供機關（構）、社區住戶或社區住戶以外之不特定公共使用。 

2. 室內主建物面積至少須達三百平方公尺，並應具備獨立之出入動線，且符合無障礙環境需求。產

權並應另編建號，單獨登記。 

3. 實施者應一併就所提供之公益設施設計施工完成，依使用種類與目的，設置使用所需之基本設

施、設備或裝修，並得經受贈單位之同意，將其折算為費用。且為協助受贈單位對公益設施之管

理維護，實施者應視實際需要提供必要之管理維護費用，並納入事業計畫書載明。 

4. 實施者應於更新事業完成後將公益設施產權無償登記為公有，並於領得使用執照並完成水、電及

相關設施、設備或裝修後，由實施者會同受贈單位辦理移交接管。 

5. 受贈單位或管理機關必要時得另行依法處分利用。 

6. 樓地板面積除不計入容積外，得依下列公式計算獎勵容積，並以法定容積之百分之十五為上限： 

本案經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及新北市新店區公所來函提供公益設施之需求面積（詳

附錄三），另依 98 年 6 月 25 日第二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詳綜-1）「本案公

益設施所捐贈對象為市府與新店區公所，均為土地所有權人之ㄧ，其公益設施需求可

否採權利變換分回方式辦理，避免本案開發量體過大。」，經 98 年 7 月 16 日公益設施

協調會、98 年 7 月 29 日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及 98 年 9 月 21 日城鄉局函轉社會局意見

（詳附錄三）。 

依據 98 年 11 月 11 日第三次專案小組聯席審查會議審查意見中財政局意見： 

（詳綜-8）職訓中心登記為辦公室（縣府專用） 

1.各項公益設施規劃內容(實際使用坪數)及取得方式如下: 

(1)職訓中心 120 坪，採權變分回方式處理 

(2)活動中心 50坪，採公益設施捐贈方式取得。 

(3)遊客中心 50 坪，採公益設施捐贈方式取得。倘能酌予增加面積，將更有助其利用，至於增

加額度部分，請規劃單位另依與本局商議結果辦理。 

2.有關捐贈給本縣公益設施，應登記為「新北市」；其後續接管之管理機關部分，考量 99 年底

本縣將正式升格為直轄市，屆時將由本局視整體組織調整之架構，協調各相關機關意見後再

行決定。 

另依 99 年 4 月 15 日「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之辦公室暨公益設施規劃」研商會議紀錄第一點：（詳附錄三） 

一、本案二樓規劃公益設施空間及原規劃活動中心位址左側之辦公室（三）空間（室內面積約 50

坪），由本府觀光旅遊局進駐，併請觀光旅遊局重新檢討辦公廳舍之配置。 

 

據 99 年 4 月 16 日研商「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部分條文內容

執行疑義專案小組會議結論第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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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機關 樓層 空間名稱  室內面積(㎡)  室內面積(坪)

2F 辦公室(新北市政府) 766.00 231.72

1F 大廳(新北市政府) 138.81 41.99

904.81 273.71  

904.81 ÷ 16,272.99＝ 5.56%

管理機關 樓層 空間名稱  室內面積(㎡)  室內面積(坪)  陽台(㎡)  合計(㎡)

新北市政府 2F 辦公室(新北市政府) 643.45              194.64     81.00     724.45

            1,548.26       468.35     81.00   1,629.26合計(捐贈公益+權變分回)

權利變換分回方式(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小計

不計入容積部份占基準容積比例

二、（二）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新北市政府)

一、有關核算基準第二點第 2項規定，「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獎勵核算公式中 

{A=                   }各項數值計算方式如下: 

1.B1(捐贈公益設施土地成本)  

(1)B1=(                               ×建築基地面積)×土地單價 

(2)土地單價以更新後土地素地價格(係指在未捐贈公益設施之情況下，已申請允建總樓地板面 

積所得之效用，估定之土地價格)為準，且應以至少 1 家專業估價者簽證評定結果為據(採

用『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聯合會』第二號公報公佈之「敘述式不動產估價報告書」

範本所定內容。 

2.B2(興建成本)＝(實際捐贈建物樓地板面積×1.25)× C2 

3.C2(單位興建成本)，係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審議原則」

中所稱之「營建費用」核算方式為準。 

4.C3(單位管銷費用)，以單價興建成本×(5％+6％)核算。 

5.C1(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 應以至少 1 家專業估價者簽證評定結果為據(採用『中華民國不

動產估價師公會聯合會』第二號公報公佈之「敘述式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所定內容。 

6.有關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分送時，前開計算涉及價格(B1 之土地單價、C1)評定結果部份，

得與未來權利變換階段之估價結果脫勾；且其評價基準日，限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前三個

月內。 

二層公益設施僅將觀光旅遊局需求內容及面積納入本設計規劃中，其中二樓南側

辦公室（新北市政府）室內主建物面積 766.00 ㎡及一樓大廳（新北市政府）138.81

㎡，合計共 904.81 ㎡將申請「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之容積獎勵（詳表

10-3 及圖 10-1〜4），不計容積部分為 904.81 ㎡，佔基準容積比例約 5.56％。 

另二樓北側辦公室（新北市政府）室內面積為 643.45 ㎡，陽台面積為 81.00 ㎡，

合計 724.45 ㎡將以權利變換分回方式辦理。 

未來將以捐贈公益及權變分回二種方式取得，面積合計為 1,629.26 ㎡。 

表 10-3 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面積表 

 

 

 

 

 

 

 

未來於更新事業完成後將公益設施產權無償登記捐贈之公益設施室內面積為

904.81 ㎡，超過三百平方公尺，具備獨立之出入動線且符合無障礙環境需求，（詳表

10-3 及圖 10-1〜10-4）。捐贈之公益設施為獨立產權，土地面積依比例持份。於領得

使用執照並完成水、電及相關設備後，由實施者會同受贈單位辦理移交接管。未來將

登記為「新北市」其後續接管之管理機關為新北市政府。因其為獨立出入口，亦不與

大樓共用樓電梯，故每月之社區管理費以管理委員會所訂定之費用七折收取。 

 

公益設施管理維護計畫依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98 年 12 月 25 日北財產字第

0981106136 號函內容，由觀光旅遊局提出該設施管理維護計畫。（詳 P16-31） 

並依 99 年 4 月 16 日研商「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部分條文內容執

行疑義專案小組會議結論第一點內容計算容積獎勵如下： 

 

A＝(B1＋B2＋B3) × 1.2/ (C1—C2—C3） 

＝(47,332,050 元＋61,154,598 元＋0) × 1.2/ (414,564 元/坪—178,746 元/

坪—19,662 元/坪） 

＝602.27 坪（≒ 1,990.98 ㎡ ＜ 2,440.95 ㎡＝16,272.99 ㎡ × 15％） 

A：表示得獎勵二樓以上之樓地板面積（≦ 法定容積之百分之十五） 

B1：捐贈公益設施土地成本 

 ＝〔(實際捐贈建物樓地板面積×1.25) ÷ 更新後建物總樓地板面積 × 建築基地面積〕× 土地單價 

＝〔(904.81 ㎡ ×1.25) ÷ 41,193.09 ㎡ × 3,774.07 ㎡ × 0.3025〕× 1,510,000 元/坪 

＝ 47,332,050 元 

（經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評估，評價基準日為 98年 12 月 1日，詳附錄十一估價報告摘

要及估價報告書。捐贈公益設施更新後土地成本單價為 1,510,000 元/坪。） 

B2：興建成本及設備設施裝修費用 

＝(實際捐贈建物樓地板面積×1.25) × 興建單價＝（904.81 ㎡×1.25）×0.3025×178,746 元/坪＋0

＝ 61,154,598 元（捐贈公益設施室內面積詳表 10-3，興建單價詳表 15-3 營建費用計算表） 

C1：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414,564 元/坪 

（經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評估，評價基準日為 98年 12 月 1日，詳附錄十一估價報告摘

要及估價報告書。） 

C2：單位興建成本＝178,746 元/坪（SRC 第三級，詳表 15-3 營建費用計算表） 

C3：單位管銷費用＝單位興建成本× 11%＝178,746 元/坪× 11%（5％+6％）＝ 19,662 元/坪 

本案仍以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第 41 次會議紀錄核准內容 1,989.72 ㎡認列。 

故本案申請獎勵二樓以上之樓地板面積為 1,989.72 ㎡，約為法定基準容積之

12.23％。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其樓地板面積不予計算容積 904.81 ㎡，

約為法定基準容積之 5.56％。 

實際捐贈建物樓地板面積x1.25

更新後建物總樓地板面積

(B1+B2+B3)x1.2

(C1-C2-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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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拾、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圖 10-1 一樓及夾層公益設施空間位置圖 S:1/300 

大廳(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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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拾、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圖 10-2 一樓及夾層公益設施空間面積計算圖 S:1/300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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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拾、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圖 10-3 二樓公益設施空間位置圖 S:1/300 

  (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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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拾、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圖 10-4 二樓公益設施空間面積計算圖 S:1/300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